
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： 

 

(一) 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(二份)。 

(二) 原耕地租約正本(無法提出者，檢附耕地三七五租約抄發耕地租約副本申

請書)。 

(三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四) 承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；如係同一份租約載有 2人以上承租人且各自耕

作各自繳租者，檢附各自耕作各自繳租切結書。 

(五) 委託他人申請者，另附委託書、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六) 如出租人提出申請收回耕地，承租人另補附租約期滿前一年年底，承租

人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(含現住人口及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)、租約期滿

前一年全年生活費用明細表、國稅局核發之租約期滿前一年全年綜合所

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
 


